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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增益借公眾道路夜間通行及遊憩之安全，俾利本鎮治安維護等功能，特定本辨法。 

第二條 

依據『市區道路條例』，路燈為道路附屬工程，故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於道路開闢時，得同

時配合裝設路燈。 

第三條 

為配合各里及鎮民等之需求，同意在現有道路及巷道上裝設路燈。 

 

第二章   裝設原則 

第四條 

建議裝燈地點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有適當地點可供立桿，台電公司可供電源者。 

第五條 

非屬道路用地，地權屬公、私單位或個人所有者之土地，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無償使用同意

書。 

第六條 

為免學校周邊成為夜間治安的死角，並顧及莘莘學子的通行安全，加強學校周邊道路及巷弄

之照明。 

第七條 

道路淨寬及淨高需三公尺以上，且住戶達二戶以上，但有特殊情況除外。 

第八條 

上述裝設原則需視本所財源狀況許可，並經本所審議核可後裝設之。 

 

 



第三章   設計之照度基準 

第九條 

主、次要幹道，採用燈桿高度八米以下(LED 燈或節能燈)照明，桿距約四十五公尺。 

第十條 

一般市區道路，採用燈桿高度七米以下或附掛方式(LED燈或節能燈)照明，桿距約四十五公

尺。 

第十一條 

巷弄及人行道，採用燈桿高度三米半以上或附掛方式(LED 燈或節能燈)照明，桿距約四十公

尺。 

第十二條 

村里道路，採用燈桿高度三米半以上或附掛方式(LED 燈或節能燈)照明，桿距約四十公尺，

但有特殊情況除外。 

第十三條 

本鎮路燈設置燈桿高度依道路、巷弄之亮度照明需求，分有八公尺、七公尺、五公尺、三．

五公尺等數種，其光源的選用： LED 燈或節能燈為原則，但為免影響農作物生長得視實際需

要變更之。 

第十四條 

本鎮路燈除地下道及隧道照明採二十四小時供電外，餘由台電公司設置夜間專用供電系統供

電，路燈點滅時間由台電公司負責管控。以達到節約能源之目的。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五條 

申請新設或拆遷路燈可由代表會提案、里鄰長座談會提案、鎮政聯繫會報提案、鎮民反應 

或以一般書函詳填事由、位置概略圖、申請人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郵寄本所。 

第十六條 

申請路燈拆遷非正當事由者，須由申請人付費。 

第十七條 

加強路燈維護宣導，為求『早期發現故障失明路燈，儘速處理』設置服務電話及路燈報修系

統受理鎮民申報維修。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